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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提醒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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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杨荣

“我是看推荐菜品下面有人晒了照片并说每份价格只

要48元，才跟着点的，当时现场服务员也没说什么，就安

排上菜了。”近日，宁波市海曙区消保委鼓楼分会接到了消

费者方先生的投诉。他说，自己和家人前些天到宁波旅

游，在一家人气餐厅点了一道名为“蟹酱”的网红菜品，看

网上照片价格为48元，结账时却被收了199元，菜名也变

成了“美味十八斩”。

消保委工作人员随后找到了辖区望京路的这家海鲜

餐厅，调取账单发现，方先生一行人共点了五道菜，加上酒

水和小毛巾，共342元。其中最贵的一道菜为“美味十八

斩”，单价199元。

方先生却说是餐厅弄错了，他是通过手机上的大众点

评APP找到这家餐厅的，并在点菜时选择了其他消费者

推荐的价格实惠的网红菜品“蟹酱”。

经沟通了解，消保委工作人员得知，大众点评网上所

显示的商家信息的确是由餐厅自行填写上传的，但推荐菜

一栏的图片和价格是去该店就餐的其他消费者填写上传

的，其中有消费者把“美味十八斩”的照片误标为“蟹酱”的

照片。餐厅表示，方先生点的其实是“美味十八斩”，其他

消费者发的照片和评价商家无权修改，而且其他消费者发

的内容只能作为参考，并不是商家实际定价。也就是说，

是方先生自己被网上的内容误导了。

工作人员进一步了解到，餐厅和大众点评是合作关

系，通过大众点评实现网友评价、菜品介绍、套餐售卖、在

线买单等功能。事发时方先生通过浏览大众点评APP向

餐厅点菜，在此过程中，餐厅既没有向顾客说明APP上网

友推荐的菜品价格并非实际价格，也没有提醒顾客查看菜

单上的价格。

而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

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

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

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

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消保委工作人员表示，诚信经营是商家的首要责任，

无论是在店内还是网络平台，菜品应明码标价且图片和实

物相对应。这起消费纠纷中，大众点评推荐的菜品留言内

容虽然并非商家填写，但因为价格、菜名与实际有出入，很

容易误导消费者，在消费者点餐时服务员应明确告知，保

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因此，餐厅没有切实保障消费者关于

菜品定价的知情权，存在一定的责任。

工作人员也指出，方先生到店消费，没有通过浏览店

内菜单了解菜品价格，仅通过网友上传的价格就点单，也

应承担一定责任。最后经调解，餐厅给予方先生100元补

偿，方先生表示接受。事后，餐厅已联系大众点评后台进

行修改。

暗藏陷阱

“发每条信息都要钱”

“花了10多万元，还拿不到

联系方式”“要线下见面，先

得刷个价值1万元的‘一生一

世’”……记者调查发现，部

分自称“快速脱单”“互助脱

单”APP通过平台规则“下

套”，让交友过程异化为步

步“交钱”，不少用户成为被

“收割”对象，引发了大量涉

嫌“诱导消费”“情感欺诈”的

纠纷。 新华社 勾建山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柴禾

近日，衢州市衢江区检察院专门召开公开听证

会，就一对90后小夫妻是否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进

行听证。

2021年10月的一个早上，衢江区樟潭街道一

屋内突发爆炸。附近居民称，爆炸发生时，“声音很

大，整扇窗户都掉了下来……”经过现场勘验，爆炸

导致停放在附近的两辆车受损、一名行人受伤（未达

轻微伤）。令人意外的是，这起爆炸是因一对小夫妻

而起。

当天，袁某、杨某夫妻因生活琐事在出租房内发

生了激烈争吵，冲动之下，两人产生同归于尽的想

法，竟打开煤气罐阀门并点燃，引发爆燃。

因为一时的冲动之举，夫妻二人付出了沉重的

代价——虽然两人认罪认罚，但仍因涉嫌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移送衢江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发现，袁某、杨某是初犯、偶犯，有

自首情节，且两人长期在衢江生活工作，共同抚养年

幼的孩子，案发后悔罪表现良好，获得被害人谅解，

有适用缓刑的条件。但根据刑法规定，危害公共安

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他们的情形，是否可以提出

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

为此，衢江区检察院专门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

人民监督员、侦查机关办案民警、司法局司法人员等

公开发表意见。

听证会上，受邀听证代表经充分探讨后一致认

为，袁某、杨某虽然实施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的行为，但考虑到该案系夫妻日常争吵所引发，且袁

某、杨某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良好，获得被害

人谅解，矛盾已经化解，适用缓刑可以给他们重返社

会的机会，支持检察机关拟向法院提出适用缓刑量

刑建议。最终，检察机关对该案提出了有期徒刑3

年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

检察官提醒：
本案中，袁某、杨某因家庭琐事释放煤气并点

燃，危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幸好未

造成严重后果，才得以适用缓刑。根据刑法第一百

一十四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

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提醒大家，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情，都

应当保持冷静，否则酿成大祸，悔之晚矣。

公司为留人自定高额违约金，
能反悔吗？

我入职一家公司时，公司为了留住

人才、以示诚意，在劳动合同中对我许

诺：如果提前将我解聘，愿意承担 30 万

元的违约金。近日，公司基于出售主营

业务而决议解散，以书面形式通知我将

在30日后解除劳动合同，并以违约金过

高为由拒绝承担违约责任。请问：公司

可以不依约支付违约金吗？

苗女士

苗女士：
公司应当依约向你支付违约金。

一方面，公司自定高额违约金具有

约束力。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十九

条分别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

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

用的原则。”“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

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

务。”正因为劳动合同法中，仅规定劳动

者应当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的情形限

于劳动者违反服务期或者竞业限制约

定，而没有对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违

约金的情形乃至金额作出禁止性规定，

根据“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这就意

味着公司在合同中为自己设定高额违约

金的行为并不违法，加之劳动关系具有

人身与财产双重属性，违约金数额的多

少是公司与你遵循缔约自由原则的具体

体现，公司为留住人才，对你许诺高额违

约金以示诚意，所涉内容无疑系双方平

等自愿、协商一致的结果，公司自然应当

遵从。

另一方面，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

虽然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

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

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可

以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

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解

除劳动合同。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已经对其中的

“客观情况”解释为，发生不可抗力或出

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

行的其他情况，如企业迁移、被兼并、企

业资产转移等，并且排除本法相关条款

所列的客观情况。而公司为追求自身经

济利益最大化，将主营业务出售并决议

解散，系公司的自主经营行为，非外界客

观因素所致，即并不在其列。公司依此

解除劳动合同无疑应当依据劳动合同承

担违约责任。 （颜梅生）

跟着网友点评点菜，48元成了199元
消保委：推荐菜品与实际有出入，商家有责任

小夫妻吵架点燃煤气引发刑案，
是否适用缓刑？


